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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资信有限公司 

评审委员会管理制度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资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评审委

员会运作，保障公司信用评级技术标准的科学性和评级结果的客

观、公正，根据国家相关行业管理规范和公司规章制度，特制定

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评审委员会应坚持独立性、客观性、公正性和一致性

的信用评级基本原则。 

第三条 评审委员会委员主要由公司内具有金融、证券、财务、

经济、会计、审计、管理、法律等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员和中高级

管理人员组成。 

第四条 评审委员会主任由公司任命，评审委员会主任在出现

无法履职状况时，应委托其他评审委员会委员行使职责。 

第五条 评审委员会设评级秘书，负责会议日程的安排、评审

资料的整理和发放、会议记录、表决统计以及评审委员会主任交

办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六条 评审委员会委员应当遵循利益冲突回避原则，不得担

任本人作为评级项目组成员的评级项目的评审委员。 

第七条 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确定、维持、调整以及失效等由

评审委员会召开信用等级评审会议决定。信用等级评审会议只审

阅完成三级内部审核程序后的评级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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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信用等级评审会议由评审委员会主任或其书面委托的

其他委员主持。参会评审委员不得少于 5人。 

评审委员会根据既定程序和评级标准对评级报告进行评审，

对信用等级投票表决，信用等级结果须经半数以上参会评审委员

同意方为有效。 

信用等级评审会议应形成书面会议记录，内容应至少包括： 

（一）会议时间、地点及参会评审委员； 

（二）参会评审委员的评审意见； 

（三）参会评审委员的表决意见与投票结果。  

参会评审委员应对其评审意见和表决意见签字确认。 

第九条 评审委员会负责审定证券市场评级新产品的可行性、

评级方法、模型和程序。 

第十条 公司员工可向合规部门举报评审委员会委员违反规章

制度的行为。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